e e I R B VE S R I A P

114# B35 %4975
= A AR EFCRRRFRET
e 2 iR

SR T EEH R R SR B R4 (14EREF
RI8OIEL) - R FARA LT RAFER LG R g4

w3

LA HRAL g FREFEEALALE R

FEFRE R REBIERBEE Y
Fd BRI 0 RN EATE TG
£ Bl Edod R R BATE R
PRERZ T
- PP REF
FiFRer - I F 2 EA S TR
B AT A F AT Z"’Qk;ﬁf%
ﬁ%i Ba 7 P2 AR5 0 W RS SEACYC B o 7 MT R
R PERTEZ S R A VB R IEEE
LR RABLP e B E2 MG 0 A R AR 2 A
2o ARIIEII Y 13p F 77 EHY X2 A%
B F4Em5.000-000000000000005 % = ('fvff—ﬂ"‘*j PN
o )i‘%ﬁﬁﬁféﬁﬁ PR LB A%S LINEFRAL " B dow (& %
?,)J # ﬁf’&ﬂ-’"ﬂ i P Rdlp(EFHRT) ) 247
R 21 ﬁijst’? >3 e Y pRg EE 2 1000-000000000000
OOJ B ¥ asuzda%v’ M ER R R T Bl (EFE
FRET), B R AME S8 AW Aert R T 2 BER 0 %
Wjié.~tﬁﬁig%aﬁbkﬁﬁabwﬁnié%ﬁ?’Eiv F 0o 20 A B
AR @ NNt & AT 2 BACPE R 0 '~ Aot & AT £ 3R

81_1-1

2

St

S

~
|
—_—l

7
T

P

%— 7



T AR AES RN f;gif;;:s_ﬂljﬂvfﬁ#gfn » 3 p r]13# 11
1 13p 12524 3F o # 3i@~m1# R AT (T
F) 1308 ~ > $& 5 ~ ¢ rmaﬁwﬁﬁ: > D P PR
BEEME SR o gt N 4 w%%’%~‘@$ﬁ?%7
AP S ﬁpyﬁ;iﬁ \iﬁ@*gﬁ 2 ;“g;ﬁ?/*m,ﬁr,-}r

Mo

S REEBIS O REBFEZ FRTT TR L BT
B T N AR H BRI EN R 2 HE SR E P

R’/f ) jﬂ_ﬁ;ffd",a, &ﬁ;* FiFRARE G 2R & ﬁ?m‘:‘ Z_p v
TR R BT A2 (o) 23 o

Ak ar s 0 (et $3390E F 198 2 e di B B S BB
FIEF19EF IsE o2 B B o 237 R 7 FIRARE P75 3F

PP e FIRA 0 e E 533918 24% 138 5 2413 4
I S LY R TR ENT L S P ﬁw%
r%ilﬁg‘(%zgﬁ‘?_‘>J vk y"ﬁ e A Kb':’ 7]\"2('3' LA ’

%b8EH9F ) W ng# ;ﬁ P *ﬁf"iﬂ& IR e za?r,fﬁxﬁzj B
W% oorar die TRhgrEE ) R AR THESY
#%M&’\&&q1$;%’§$§g’ﬂﬂﬁﬁﬁ
gi > RO g T e A FHBA Rz A E R L
Rt M REZ B o8 e },‘714”%)"?7‘;{?\1‘?%’515@
iE B ARTRE 0E o
(D) 2, e rrgﬁj’_lé(%i%_ q,)J)ﬁ»lﬁ’?gl"f‘ EFPRABmE
2 TR A B ch'o’\&‘ﬁ;i*.u—wé\r‘aﬂiﬁ’%zai
i A 1915\,% 3o o R TRI)E BDHDIE T B T K
T 00— R % BT
B2 42 %P%%TE-’J‘ 2pe %k ;i;iﬁf Rz d
By om0 S RAKFFE 5235 530 v B U
HA o
Mgt P o DALEIFHPREF > APREIZTRL



I

&8
(¥
FTS

b
N

SR ART TR R T Y PR IR T

Z

T

b

T

:\'_‘.‘
B v
A
o

g%@v,%%%»ﬁ%gi¢v\¢%#ﬁﬁ%i
S kg0 R R A EIFHZ R F 0 RIEEE AL Hd
XFHMATHET T 5$%¢w%%%@iiﬁﬁﬁ@4i
TR L P GTR LR TTEEA C EF A B R
ZFH ARV T ﬁ42%&&PF’i§%
PA A S EANIR F ML AT FERY T 2B B0 2R
AEeir2 A 5 bR e B2 AR e irF A R E
FoERE PR LE CRTALHREFL R~ F

-
-—

SERE'TE N L EN BN i1
/E (iﬂ\rmé LGQF) 5 - _k7,r_}:jg—_;l’,\_‘ ,

o
\\\Xr
N4
&
o=k
LW
Eiy
¢
Sl

W
4
‘ g
LA
>
_7}
\ &~

Feghrd 2 1R 2] i’%ﬂf‘—"’;ﬁ"]é&f’% PR (2 375 &8 > 1
BApg e
o~ T IRA
Hﬁﬁﬁﬁﬁamﬁﬁﬁﬁﬂi%°‘ﬁﬁﬁtﬁfmﬁ$’
BRI R A £ 5 2 4R
A o

SR T *‘)TI?'H}%/%%% pa%ﬂ?ma»ﬁié i &7 ]

’ #—*&r”?ﬂ P FEACE TS A gt 2 A et ?,_,_:‘ y ¥

d ERBHES R S AR B EAR
LR SR BT AR &I EHRDE FATES]
BARTEGHF R B AR FRAR|tZ ek Nl &
Jffg‘qf#‘aL i % F'QLFL{?gﬁo

Ppd T Rtk E PR B 21302 1% 19F ~ %2996 ¥ 197 %

B %‘3001',« . %3101' 2.9~ HABATE §23F o F|dri 2 o

RGBT PR A RAS T KRBT RSB IER TRR

b
i
mj



o E Y % 114 & 9 ! 8 P
AESIT R 2 F e
M rAFEPERAER

dod PR A FL AT T R B 1820 R AR D P FT R TR
it E 4918 d o H X &gif F 3r12 d -*z s T _F IR R R 1420
PRw AaidRiEd 25563 F i L2 A fFrtE R) T p

¥ L %ok p
iEiE M &ER )

GE=EaE R ﬁﬂéﬁi
/71:»‘1’%]17;#]24‘ - 19

Mt s

ERE R REFREFTRNTE
1144 A& 1§ 3 % 385155

A 2 FEFm L+ 294 (XE00E0200p 2 )
e & 200002 00005
B2 £ A s- She 0 200000000055
FAMAFREHRE X E > ¢ gl RS LKA T R

9515 iR 1E A Ao

-~ G - R "#fiz“i‘f Ao FAR R £ RS EtE C 3R
# 8 E g’;ry‘ Aggrhgr" » B iR
AR P Z AR F %%;5%@ $m’u%%
EE PR EZA R T RV A2 IFEH BB

FIT3A L P A ITEB R R 17‘5“‘@%?"%‘:‘5&@1134%
117 13p £ pF3F > HEH Y X2 A RS F ¥4 500
0-000000000000005LH = (T FA &g L Hk = )2 e pe41(7 tk
5L S LINERAE " sdaim(BEF R 2) ) #2557 4 &
'@*ﬁlﬁ“"&ﬂﬁkﬂﬁﬁrﬁilw(%iaLim)Jiiﬁﬁ
A BOR G F L 2 Y PEE AR = 1000-000000000000
00, 5L ez _t FA ,:‘si'h% 2 e £ RREL o FREITEC R

Bl AR AT T A ST

N }EE

m

£mA



DR RAEE S EE S S 2 P R
F oo ORAIA M R R IREBA R g2 P AR > A 4
rom 2 PR BT~ R BEE R TR 2 3EH 0 R
F AT 20 A BN AE T 0 A N & TR 2L AP R 0 AU £
ﬁﬁiiﬁﬁi%é\aaﬁi%%@%ﬁ’*FBW
£11% 13p 12pF524 35 > Fp AR S N 2 30T £ AT
(T ) 130 R i s 2 P“réw"*’%i,i;t’ik'\”ﬁ S
P PR n R SN o gt S SV RE B U ETEE o F5 A %‘%
G A b At o MR, C R AE R R E

N

% B A

3 E

FF

L R FERETE R A B Ry AR

2 it TR ERRL
T

@A T LR A MW ERREP L3745 W4 Ton 2
79 L A o 33T

2.FA T L F AP PN I AREARTZEF o
,}z*fiﬁfﬂ%‘ﬁ rgﬁj;;;
MNabdrd ~ % () m %
P HE X

54
o
¢, ¥ 4 <7 =7
AR > X ILIEHT
L2

E & i
FET PR E P FE
My 3B A~ 24

=9

Pim s ERpTES TR A Y
T A r BE A
XITHEE S R 2

-]



(\ER)

Y B
SIPCETE S Wi

%%@&Ai§g§%§$§W%g&A¢f?w$h+ﬁiﬁ%
: A m ANt & o &
Zﬁ‘*%%4iﬁﬁiﬁﬁiiﬁﬁiﬁ*i§?°
JI"'KKE{%F raﬁg;;;
ﬁ%ﬁﬁ~%ﬁ%ﬁ%f

=

" %%QV;%~£ﬁ

?7’3)’1:37’)5 L 5”155;}%1‘ *
REBRE 2 HRTR Y
Fid 2 Aizvs g m
IS S )

4 WA e PR E R EP AR L] AR AR S R
F fiﬁn;;;a%ﬁ“ﬁ‘rz\ N RSN
(Je) R EEME ~ 23

ZONHTRENE P ATE AR R3391F 245198 § 252
ANt A X




B >

WA

b AN

?\*:t

3’0

=X

L S N ST
Bz 5% A d

R WA

’ }@I}}}tjﬁ' A g{ ~ Z»}l;.':f
F%’%%’mﬁ oo 4 skl =

BE2AT A AT A HEMHPE PR E ‘%'J N ]
7% oA /,a\?‘ﬁfii—?u(ZQE)o)\;i BIET AL FE o B8

2,

DA R R s R i&%ﬁ”°$ﬁﬂﬂ
P 2, e Htiﬁxbt’?ﬁ;ip‘ &MTL;JEFEP’ » 3 Ziiffﬁﬁgﬁt)%%’]‘ﬁ%dﬁ%tn]
BB R e b FEH 7R AR A6

,“j\__" _7‘\11|J)§ °

e S

I E PR E 525108 % 190 s 0 3 o
&
Wk iER
=3 A ® 114 & 5 7 28 0
w %2 7 HAH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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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49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侯詩庭






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（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），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侯詩庭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犯罪者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犯罪者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詐欺犯罪者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該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入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則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本案證據部分，除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「證據名稱」欄編號3所載「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」刪除，並補充「被告侯詩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」作為證據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。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。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詐欺取財犯行部分，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，然觀諸卷內證據資料，並無從證明除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外，另有他人參與本案犯罪分工，況被告供稱僅有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聯繫(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)，尚難認其主觀上對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情事有所認知，故依「罪疑唯輕」原則，認定被告僅構成普通詐欺取財罪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，容有誤會，惟因基本社會事實相同，原公訴意旨即為普通詐欺取財罪之加重罪名，本院論以較輕之罪無礙當事人訴訟上之攻擊、防禦，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。　
　㈡被告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就上開犯行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以一般洗錢罪處斷。　　
　㈢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，且無證據足資認定其獲有犯罪所得，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目前社會詐欺犯罪盛行，竟仍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供他人使用，並依照指示申辦虛擬帳戶並綁定為入出金專用帳戶，再將匯入本案遠東帳戶之詐騙款項轉匯至虛擬帳戶而洗錢，非但助長社會詐欺之風氣，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，亦造成執法機關不易向上追查詐欺份子之真實身分，且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遭掩飾、隱匿而增加求償之困難，所為實無可取，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迄今未與告訴人等達成調解，及被告在本案犯罪中並非直接向告訴人等訛詐之人，亦非該犯罪團體之主謀、核心份子或主要獲利者，暨被告犯罪動機、手段、被害人受騙金額之多寡、素行(參法院前案紀錄表)，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6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期相當。　
四、沒收部分
　㈠本案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獲有任何犯罪對價，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 
　㈡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告訴人等匯入之款項，經被告自本案遠東帳戶轉匯至虛擬帳戶後，因遭警示圈存而未再轉出，尚有130萬元留存於虛擬帳戶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56頁），足認為前開款項固屬洗錢行為之標的，惟已遭警示圈存，業如前述，該款項既已不在被告之支配或管理中，且明確可由金融機構逕予發還，為免諭知沒收後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，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曠日廢時，爰認無沒收之必要，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楊景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 許文棋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書記官　 黃惠鈴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　
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刑法第339條。　　
附件：　
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侯詩庭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苗栗縣○○鎮○○里0鄰○○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集團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所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上開系爭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旋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所在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陳政忠、袁緹葳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侯詩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坦承有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之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使用，並聽從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，後再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存入該虛擬帳戶之事實。



		2

		1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於警詢之證述
2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中華郵政存摺封面影本、交易明細、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現金收入傳票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、詠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及操作契約書照片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



		3

		1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於警詢之證述
2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金融機制聯防通報單、立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、保密協議書、立倬投資買賣同意書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



		


		


		




		4

		被告侯詩庭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本案遠東帳戶交易明細、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錄截圖

		證明被告交付本案遠東帳戶資料之經過。



		5

		本署106年度偵字第554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		證明被告前因提供帳戶而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事實







二、所犯法條：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而為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之一般洗錢等罪嫌。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觸犯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論以加重詐欺取財罪。而刑法處罰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益之犯罪，其罪數計算，依一般社會通念，應以被害人數、被害次數之多寡，決定其犯罪之罪數，是被告就附表編號1及編號2所示不同被害人之詐欺取財犯行，犯意各別、行為互殊，均應予分論併罰(2罪)。又無證據可證被告確實已取得犯罪所得，爰不聲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，附此敘明。審酌被告犯罪手段與被害人所受損害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規定，請求就各次詐欺犯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刑度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景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497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侯詩庭







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（114年度偵字

第3851號），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

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裁定進行簡

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侯詩庭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

處有期徒刑陸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

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　　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

    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犯罪者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

    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犯罪者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

    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詐欺犯罪者，共同意

   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

    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

    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

    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使用，

    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

    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

    該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取得

    本案遠東帳戶後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

    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如

    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入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

    內，侯詩庭則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

    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

    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

    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。嗣陳

    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本案證據部分，除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「證據名稱」欄編號

    3所載「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」刪除

    ，並補充「被告侯詩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」作

    為證據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。　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洗錢防

    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。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詐

    欺取財犯行部分，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

   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，然觀諸卷內證據資料，並無從證明除

    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外，另有他人參與本案犯罪分工，

    況被告供稱僅有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聯繫(見本院卷

    第58至59頁)，尚難認其主觀上對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

    情事有所認知，故依「罪疑唯輕」原則，認定被告僅構成普

    通詐欺取財罪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，容有誤會，惟因基本社

    會事實相同，原公訴意旨即為普通詐欺取財罪之加重罪名，

    本院論以較輕之罪無礙當事人訴訟上之攻擊、防禦，自得依

    法變更起訴法條。　

　㈡被告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就上開犯行，具有犯意聯絡

    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

    開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

    重以一般洗錢罪處斷。　　

　㈢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，且無證據足資認定其

    獲有犯罪所得，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

    其刑。
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目前社會詐欺犯罪盛行，竟仍提供本案遠東

    帳戶供他人使用，並依照指示申辦虛擬帳戶並綁定為入出金

    專用帳戶，再將匯入本案遠東帳戶之詐騙款項轉匯至虛擬帳

    戶而洗錢，非但助長社會詐欺之風氣，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

    受有財產上損害，亦造成執法機關不易向上追查詐欺份子之

    真實身分，且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遭掩飾、隱匿而增加求償

    之困難，所為實無可取，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迄今未

    與告訴人等達成調解，及被告在本案犯罪中並非直接向告訴

    人等訛詐之人，亦非該犯罪團體之主謀、核心份子或主要獲

    利者，暨被告犯罪動機、手段、被害人受騙金額之多寡、素

    行(參法院前案紀錄表)，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

    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6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

   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

    期相當。　

四、沒收部分

　㈠本案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獲有任何犯罪對價，

    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

     

　㈡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

    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同法第25條第1項

    定有明文。查告訴人等匯入之款項，經被告自本案遠東帳戶

    轉匯至虛擬帳戶後，因遭警示圈存而未再轉出，尚有130萬

    元留存於虛擬帳戶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56

    頁），足認為前開款項固屬洗錢行為之標的，惟已遭警示圈

    存，業如前述，該款項既已不在被告之支配或管理中，且明

    確可由金融機構逕予發還，為免諭知沒收後，仍需待本案判

    決確定，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

    項規定聲請發還，曠日廢時，爰認無沒收之必要，以利金融

    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

段、第300條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楊景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 許文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

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書記官　 黃惠鈴　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　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刑法第339條。　　

附件：　

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侯詩庭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苗栗縣○○鎮○○里0鄰○○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

    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

    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集團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

    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，基於3

   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

    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所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

    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

    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

    員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

    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

    號並綁定上開系爭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該詐欺集團成

    員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

    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附表所示之

    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

    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附表所示金

    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旋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

    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

    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

    所得之去向所在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

    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陳政忠、袁緹葳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侯詩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之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使用，並聽從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，後再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存入該虛擬帳戶之事實。 2 1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於警詢之證述 2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中華郵政存摺封面影本、交易明細、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現金收入傳票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、詠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及操作契約書照片 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 3 1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於警詢之證述 2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金融機制聯防通報單、立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、保密協議書、立倬投資買賣同意書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    4 被告侯詩庭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本案遠東帳戶交易明細、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錄截圖 證明被告交付本案遠東帳戶資料之經過。 5 本署106年度偵字第554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證明被告前因提供帳戶而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事實 

二、所犯法條：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

    三人以上而為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

    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之一般洗錢等罪嫌。被告與其

    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

    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觸犯上開罪名，為想

    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論以加重詐欺取財

    罪。而刑法處罰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益之犯

    罪，其罪數計算，依一般社會通念，應以被害人數、被害次數之

    多寡，決定其犯罪之罪數，是被告就附表編號1及編號2所示

    不同被害人之詐欺取財犯行，犯意各別、行為互殊，均應予分

    論併罰(2罪)。又無證據可證被告確實已取得犯罪所得，爰不

    聲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，附此敘明。審酌被告犯罪手段與被

    害人所受損害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規定，請

    求就各次詐欺犯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刑度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景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497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侯詩庭






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（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），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侯詩庭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
　　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犯罪者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犯罪者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詐欺犯罪者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該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入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則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本案證據部分，除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「證據名稱」欄編號3所載「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」刪除，並補充「被告侯詩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」作為證據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。　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。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詐欺取財犯行部分，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，然觀諸卷內證據資料，並無從證明除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外，另有他人參與本案犯罪分工，況被告供稱僅有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聯繫(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)，尚難認其主觀上對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情事有所認知，故依「罪疑唯輕」原則，認定被告僅構成普通詐欺取財罪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，容有誤會，惟因基本社會事實相同，原公訴意旨即為普通詐欺取財罪之加重罪名，本院論以較輕之罪無礙當事人訴訟上之攻擊、防禦，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。　
　㈡被告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就上開犯行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以一般洗錢罪處斷。　　
　㈢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，且無證據足資認定其獲有犯罪所得，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目前社會詐欺犯罪盛行，竟仍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供他人使用，並依照指示申辦虛擬帳戶並綁定為入出金專用帳戶，再將匯入本案遠東帳戶之詐騙款項轉匯至虛擬帳戶而洗錢，非但助長社會詐欺之風氣，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，亦造成執法機關不易向上追查詐欺份子之真實身分，且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遭掩飾、隱匿而增加求償之困難，所為實無可取，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迄今未與告訴人等達成調解，及被告在本案犯罪中並非直接向告訴人等訛詐之人，亦非該犯罪團體之主謀、核心份子或主要獲利者，暨被告犯罪動機、手段、被害人受騙金額之多寡、素行(參法院前案紀錄表)，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6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期相當。　
四、沒收部分
　㈠本案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獲有任何犯罪對價，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 
　㈡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告訴人等匯入之款項，經被告自本案遠東帳戶轉匯至虛擬帳戶後，因遭警示圈存而未再轉出，尚有130萬元留存於虛擬帳戶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56頁），足認為前開款項固屬洗錢行為之標的，惟已遭警示圈存，業如前述，該款項既已不在被告之支配或管理中，且明確可由金融機構逕予發還，為免諭知沒收後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，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曠日廢時，爰認無沒收之必要，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楊景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 許文棋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　書記官　 黃惠鈴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　
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刑法第339條。　　
附件：　
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侯詩庭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苗栗縣○○鎮○○里0鄰○○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集團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所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上開系爭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旋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所在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陳政忠、袁緹葳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侯詩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坦承有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之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使用，並聽從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，後再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存入該虛擬帳戶之事實。



		2

		1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於警詢之證述
2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中華郵政存摺封面影本、交易明細、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現金收入傳票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、詠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及操作契約書照片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



		3

		1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於警詢之證述
2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金融機制聯防通報單、立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、保密協議書、立倬投資買賣同意書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

		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



		


		


		




		4

		被告侯詩庭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本案遠東帳戶交易明細、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錄截圖

		證明被告交付本案遠東帳戶資料之經過。



		5

		本署106年度偵字第554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		證明被告前因提供帳戶而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事實







二、所犯法條：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而為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之一般洗錢等罪嫌。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觸犯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論以加重詐欺取財罪。而刑法處罰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益之犯罪，其罪數計算，依一般社會通念，應以被害人數、被害次數之多寡，決定其犯罪之罪數，是被告就附表編號1及編號2所示不同被害人之詐欺取財犯行，犯意各別、行為互殊，均應予分論併罰(2罪)。又無證據可證被告確實已取得犯罪所得，爰不聲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，附此敘明。審酌被告犯罪手段與被害人所受損害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規定，請求就各次詐欺犯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刑度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景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497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侯詩庭







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（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），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侯詩庭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　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

　　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犯罪者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犯罪者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詐欺犯罪者，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該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如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入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則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本案證據部分，除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「證據名稱」欄編號3所載「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」刪除，並補充「被告侯詩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」作為證據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。　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、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。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所為詐欺取財犯行部分，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，然觀諸卷內證據資料，並無從證明除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外，另有他人參與本案犯罪分工，況被告供稱僅有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聯繫(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)，尚難認其主觀上對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情事有所認知，故依「罪疑唯輕」原則，認定被告僅構成普通詐欺取財罪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，容有誤會，惟因基本社會事實相同，原公訴意旨即為普通詐欺取財罪之加重罪名，本院論以較輕之罪無礙當事人訴訟上之攻擊、防禦，自得依法變更起訴法條。　

　㈡被告與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就上開犯行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應論以共同正犯。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從一重以一般洗錢罪處斷。　　

　㈢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，且無證據足資認定其獲有犯罪所得，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
　㈣爰審酌被告明知目前社會詐欺犯罪盛行，竟仍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供他人使用，並依照指示申辦虛擬帳戶並綁定為入出金專用帳戶，再將匯入本案遠東帳戶之詐騙款項轉匯至虛擬帳戶而洗錢，非但助長社會詐欺之風氣，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，亦造成執法機關不易向上追查詐欺份子之真實身分，且該特定詐欺犯罪所得遭掩飾、隱匿而增加求償之困難，所為實無可取，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迄今未與告訴人等達成調解，及被告在本案犯罪中並非直接向告訴人等訛詐之人，亦非該犯罪團體之主謀、核心份子或主要獲利者，暨被告犯罪動機、手段、被害人受騙金額之多寡、素行(參法院前案紀錄表)，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（見本院卷第6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期相當。　

四、沒收部分

　㈠本案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而獲有任何犯罪對價，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，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 

　㈡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告訴人等匯入之款項，經被告自本案遠東帳戶轉匯至虛擬帳戶後，因遭警示圈存而未再轉出，尚有130萬元留存於虛擬帳戶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56頁），足認為前開款項固屬洗錢行為之標的，惟已遭警示圈存，業如前述，該款項既已不在被告之支配或管理中，且明確可由金融機構逕予發還，為免諭知沒收後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，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，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曠日廢時，爰認無沒收之必要，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0條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楊景琇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 許文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書記官　 黃惠鈴　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　

洗錢防制法第19條、刑法第339條。　　

附件：　

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385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侯詩庭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苗栗縣○○鎮○○里0鄰○○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侯詩庭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人，可預見將其金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匯款，可能淪為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，且提領來路不明之款項，可協助詐欺集團切斷資金金流，以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，竟仍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某時許，提供其所申設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(下稱本案遠東帳戶)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LINE暱稱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，進而於同日依「高虹偉(急事請來電)」之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「000-00000000000000」號並綁定上開系爭帳戶為入出金專用帳號。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遠東帳戶後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對陳政忠、袁緹葳施以附表所示之詐術，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，而於附表所示之匯款時間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內，侯詩庭旋即依指示，於同日即113年11月13日12時52分許，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30萬元，轉存入上開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虛擬帳戶內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掩飾、隱匿該詐騙所得之去向所在。嗣陳政忠、袁緹葳察覺有異，報警處理，始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陳政忠、袁緹葳訴由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侯詩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有提供本案遠東帳戶之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不詳之人使用，並聽從指示向幣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虛擬帳戶，後再將本案遠東帳戶內之款項存入該虛擬帳戶之事實。 2 1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於警詢之證述 2.證人即告訴人陳政忠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中華郵政存摺封面影本、交易明細、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、現金收入傳票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、詠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及操作契約書照片 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 3 1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於警詢之證述 2.證人即告訴人袁緹葳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金融機制聯防通報單、立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、保密協議書、立倬投資買賣同意書、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對話紀錄截圖 證明告訴人有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遭詐欺而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遠東帳戶之事實。    4 被告侯詩庭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錄表、受（處）理案件證明單、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、本案遠東帳戶交易明細、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錄截圖 證明被告交付本案遠東帳戶資料之經過。 5 本署106年度偵字第554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證明被告前因提供帳戶而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事實 

二、所犯法條：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而為共同詐欺取財罪嫌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之一般洗錢等罪嫌。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被告係以一行為，觸犯上開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論以加重詐欺取財罪。而刑法處罰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益之犯罪，其罪數計算，依一般社會通念，應以被害人數、被害次數之多寡，決定其犯罪之罪數，是被告就附表編號1及編號2所示不同被害人之詐欺取財犯行，犯意各別、行為互殊，均應予分論併罰(2罪)。又無證據可證被告確實已取得犯罪所得，爰不聲請沒收或追徵其價額，附此敘明。審酌被告犯罪手段與被害人所受損害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規定，請求就各次詐欺犯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之刑度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楊景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